
意 見 書（概 要）

－共生社會的創造與中長期課題－

為實現與外籍居民共生的社會之有識者會議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



創造與外籍居民共生的社會（三個願景）

多元且有活力的社會
尊重人性尊嚴
與人權的社會

安全、安心的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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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於SDGs理念等設計共生社會三大願景、旨在建構持續發展、具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社會，
以實現「不排除任何一個人」的全球發展目標。

創造與外籍居民共生的社會
（三個願景）

外籍居民也作為共同打造未來日本社會的一員，
所有人都能安全且安心生活的社會

包含不同背景的外籍居民，
所有人都能參加、並充分發揮自身
能力、且富含多樣性的活力社會

包含外籍居民，全民彼此尊重人性
尊嚴與人權，不受歧視且不帶
偏見生活的社會



１ 為協助順暢溝通、提升社會參與，而進行日語教育等

３ 針對不同人生階段、生命週期提供合適的支援

２ 加強對於外籍居民的資訊提供、加強對於外籍居民的諮商制度等

４ 為共生社會之實現奠定基礎

為實現與外籍居民共生的社會之三大願景，提出四個重點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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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實現與外籍居民共生的社會之三大願景，提出以下四個重點事項作為中長期應努力的課題，
並就各事項制定應努力的方向。

※  提供支援時，也應制定對「具外國血統者」加以考慮的政策。

我們強烈希望政府能準確掌握現狀、理解何為共生社會，提出實現共生社會的政策，
並制定包含KPI（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，關鍵績效指標）之中長期施政計畫。



日本外籍人口之發展狀況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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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留外籍居民數

在留外籍居民之現狀

日本總人口數

約２８９萬人（截至２０２０年年底）【２０１９年底創歷史新高】

約１億２,６２３萬人（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）

在留外籍居民占總人口比

外籍勞工數

２．２９％（截至２０２０年）【２０１９年創歷史新高】

約１７２萬人（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底）【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底創歷史新高】



市区町村

市区町村

日本外籍人口之發展狀況②

按國籍、地區劃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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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「永住者」與過去同，仍占超過四分之一，但持「技能實習」、「技術、人文知識、國
際業務」在留資格之外籍居民顯著增加

 来自「韓國」和「朝鮮」、「巴西」之外籍居民有所減少，但來自「越南」之外籍居民
大幅增加

按在留資格劃分

在留外籍居民數及構成比的變化

按性別/年齡/在留資格劃分在留外籍居民數

 ２０歲年齡區段之外籍居民中，持「留學」、「技能實習」、
「技術、人文知識、國際業務」在留資格人數之比例高。

 ４５歲至６５歲之女性外籍居民，超過六成以上為「永住者」。



為協助順暢溝通、提升社會參與，而進行日語教育等（重點事項1）

 居住於未開設日語教室的市區町村之外籍居民
約５８萬人（２０２０年１1月）

→ 未提供外籍居民足夠的日語學習機會

提供日文教育等機會

 是否對於居民進行的新生活輔導、以及新生活
輔導的內容等，每個地方政府各有不同

→ 可能造成外籍居民對日本的習慣、社會制度
之理解程度不一

現狀・課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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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語教師的資質和能力參差不齊

 日語教師的工作待遇並不十分充裕，可能造成
日語教師難以長期從事日語教育

→ 提升日語教師的品質和確保足夠人數，成為
課題

提升日語教育品質等針對不同人生階段，提供有系統的日語教育

 並無統一的標準，讓外籍居民能針對不同人生
階段，學習並獲得該階段需要的日語程度

→ 造成外籍居民難以依照自身需求和程度，有
系統的學習日語

主要努力方向

＜強化外籍居民能學習生活所需的日語的環境＞
 提供外籍居民日語教育，使其更能獲得生活所需的日語能力，提供外籍居民新生活輔導，使其更好融入日本社會

 於申請在留資格等各種程序中，介紹外籍居民各種課程和學習的機會

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等相關機關應互相合作，檢討如何設計課程、製作教材、並實施線上課程等

＜強化讓外籍居民能針對不同人生階段，有系統的學習日語的環境＞
 善用日語能力之評價基準（日語教育參考框架），建立能夠明確化各語言學校教學水準之機制，讓外籍居民能根據自己的學習需求和日語程度，

選擇適合的語言學校

＜改善日語教育品質、強化培養專業人才＞
 創設「公認日語教師（暫命名）」資格，並推動使日語教師之職涯能長期發展的制度

強化讓外籍居民能夠學習生活所需的日語、學習日本風俗習慣及社會制度等環境



對外籍居民提供資訊

現狀・課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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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外籍居民提供諮商

主要努力方向

加強對於外籍居民的資訊提供、加強對於外籍居民的諮商制度等（重點事項２）

＜強化立於外籍居民角度的提供資訊＞
 正確選擇提供資訊的內容（要傳達什麼資訊）

・制定指南，明定要提供的訊息的基準等

 正確選擇傳達資訊的形式（要如何傳達資訊）
・除了以書面傳遞資訊外，可將資訊圖像化，幫助接收者更容易理解內容

 資訊傳達媒介的正確選擇
・透過Mynaportal網站等，個人化發布的資訊、並主動發布資訊

＜針對外籍居民面臨的問題，強化諮商提供機制＞
 強化對於整合式諮商中心的支援

• 重新檢視外籍居民移入環境整備補助資金的支付標準、推動整合式諮
商中心的設置

 促進地方社會上相關機關的合作、建構外籍居民支援者的關係網
• 創設類似於FRESC的多機關合作中心，設置共通的諮商中心等
• 建立由民間支援團體提供日本政府支援資訊之體制、並建立迅速掌握

外籍居民面對的問題之體制

 雖然相關機關有對其施行的政策進行發布（如因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蔓延，
而對外籍居民提供的支援政策等），但外籍居民仍很難快速識別符合自身
狀況的正確資訊

 各種支援資訊的發信方和外籍居民取得資訊的媒體不一定相同，導致外籍
居民無法獲得所需的資訊

 因為外籍居民增加且國籍多樣化等，造成難以確保口譯人才

 外籍居民移入環境整備補助資金,並未依據各地區的不同情況，廣泛且適當
地受到利用

 外籍居民面臨的問題相當複雜、多樣，更需要相關機關密切合作

 由於外籍居民日語能力不足，地方政府職員難以與之溝通

藉由加強資訊提供和諮商提供的機制，強化使外籍居民可以快速、確實獲得的需要支援的環境

→ 由於資訊傳達方式不適當，導致外籍居民無法迅速且確實獲得所需的
資訊

→ 尚未建立有助於外籍居民快速、確實的獲取支援的諮商機制



現狀・課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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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努力方向

針對不同人生階段、生命週期提供合適的支援（重點事項3）

 就學、升學、就職等進入下一個人生週期時（過渡期）會面臨的
各種問題

 於各個人生階段，亦須提供更多支援
→ 尚未能掌握外籍居民於各個人生階段之生活實態與面臨的問題
→ 對於「過渡期」提供支援，日益重要

嬰幼兒期
（０～5歲左右）

學齡期
（6～15歲左右）

青壯年期
（16～64歲左右）

高齡期
（65歳左右～）

＜對於「嬰幼兒期」、「學齡期」和「青壯年期」初期之外籍居民提供的支援（懷孕、分娩、育兒、就學、進學等支援）＞
 掌握外籍家庭的實際狀態和需求，並創設有利於育兒的環境，使外籍親子不會在地方社會孤立無援
 掌握外籍居民子女的就學狀況（綜合管理、綜合掌握），設置幼稚園等，以促進外籍居民之子女就學
 為外籍居民子女提供全方位的生涯發展支持（高中入學考試的特別配額、考試上的特殊照顧等），並可樹立榜樣以提高外籍居民子女學習意願

＜對於「青壯年期」之外籍居民提供的支援（就業等支援）＞
 導入能促進與外籍居民交流的簡易日語，創造能夠互相理解的環境
 為穩定外籍員工之就業並支援其職涯發展，可於雇用方負擔一定比例費用之前提下，提供外籍員工研習和職業訓練之機會

＜對於「高齡期」之外籍居民提供的支援（看護等支援）＞
 了解外籍居民實際狀況及所需支援，並提供包含外籍居民的所有市民皆可認同的支援

掌握實際狀況，根據不同人生階段和生命周期，提供更具體的支援

針對不同人生階段，提供參與日本社會所需要的支援針對不同人生階段提供合適支援

針對不同生命週期提供合適支援 進入下一個人生週期時，提供可順利生活的支援（提供對過渡期的支援）

（問題例）
• 全國高中生等（不含特別支援學校之高中部）之輟學率為1.3％，

但需要日語指導的高中生等（不含特別支援學校之高中部）之輟學
率為9.6％

就業、勞動

育兒、教育支援

對高齡者提供支援



現狀・課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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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努力方向

為共生社會之實現奠定基礎（重點事項４）

 於學校、職場、地方等，社會上普遍存在對於外籍居民的歧視和偏見

 由於政府統計等較少以「國籍」為調查項目，因此不十分容易掌握外籍
居民生活的實際情況

１ 創造實現共生社會的意識

 與民間支援團體等合作進行的資訊收集並不充分
 應該要培育能整合各相關機關可提供的資源之人才
 為了改善外籍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並適當的管理在留，出入國在留管理廳應該要

透過利用個人編號制度等，有效率的取得所需的資訊

 基於使外籍居民參與社會並充分發揮其能力之觀點進行的施政，目前仍有不足
 應該要讓有意願參與社會的外籍居民，能有更多的機會一展長才

５ 外籍居民的社會參與
 有些外籍居民不相當理解日本的文化、習慣、納稅和社會保障等社會制

度，因此會有非惡意未履行公民義務之情況

３ 了解外籍居民生活狀況之實際態樣

＜建立創造共生社會的意識＞
 例如設計「與外籍居民共生」之啟蒙月等，推廣政策加深與外籍居民共生的關心和意識等
 可檢討於幼兒教育、學校教育內導入有關共生教育

＜建立學習社會制度等知識的體系＞
 於新生活輔導時提供納稅、社會保險費的繳交等公民義務相關資訊，並且不斷加強宣導

＜充實政府統計等，以進行外國人實際生活狀況的調查＞
 透過充實政府統計等，掌握外國人生活的實際狀況，於此基礎上規劃和施行政策、並基於KPI來監督政策的施行狀況

＜加強奠定共生社會基礎之資訊收集，強化相關機關間的互相合作＞
 檢討是否應對於民間支援團體和整合支援之人才，提供資訊、財政上的支持
 檢討是否應培養能整合支援之人才，或建立整合支援人才之檢定制度

為了實現共生社會，應該要透過創造共生社會之意識、建立學習社會制度等知識的體系等，奠定共生社會的基礎

→ 為了實現尊重所有人的多樣性，並使其充分發揮個人能力的共生社會，目前的
基礎環境尚有不足

２ 創建可學習社會制度之知識得體系

４ 為外籍居民提供支援、在留管理相關資訊收集，以及相關機關的合作


